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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7-034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拟与清华控股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拟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一系

列金融服务，2017-2018年度向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叁拾亿元。

2、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

交易和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

务， 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 存款服务、 结算服务及中国银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2017-2018年度向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叁拾亿元，可用于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

兑、票据贴现、担保、融资租赁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

2、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 ）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财务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发生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清华控股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书贵、袁桅、韩永、曹达回避了表决，

由5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以5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

意见。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企业名称：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8号楼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A座10层

法定代表人：张文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557097XM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210H211000001

成立日期：2015年04月13日

营业期限：2015年04月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

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持有财务公司 100%股权。

2、财务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公司于2015年4月13日领取《金融许可证》,2015年4月13日取得《营业执照》，截至2016年12月31

日，财务公司总资产139.53亿元，其中：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3.00亿元，存放同业款项111.60亿元，发放贷

款及垫款24.80亿元。 总负债128.56亿元，其中：吸收存款126.58亿元。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23亿元，实现利润总额0.95亿元，实现税后净利润0.71亿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财务公司为清华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财务公司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相关交易可正常履约。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综合授信及中国

银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类存款的存款基准利率。

2、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并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

银行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3、财务公司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凡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同类

金融服务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规定，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

的费用。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根据双方协商，拟签署的协议主要条款

如下：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二）服务内容

乙方向甲方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存款服务：

（1）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

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类存款的存款基准利率。

2、结算服务：

根据甲方指令为甲方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3、综合授信服务：

（1）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服务，甲方

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担保、融资租赁及其他形式的资

金融通业务。

（2）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并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

业银行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4、其他金融服务：

（1）乙方将按甲方的指示及要求，向甲方提供其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和融资

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服务、委托贷款等），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

订立独立的协议。

（2）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凡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同类金

融服务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规定，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

费用。

（三）交易限额

1、存款服务：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叁拾亿元。

2、综合授信服务：2017-2018年度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叁拾亿元。

（四）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于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并于本协议项下之关联

交易事项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后一年内有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为规范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已制订了《公司在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

的风险处置预案》，以切实保障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和分散投资风险，获取安全、高效的财务管理

服务，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根据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定价遵循凡中国

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同类金融服务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规定，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

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及财务公司向公司贷款与公司

在其他商业银行存贷款并无实质差异，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累计已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70万元（不含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金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批准的经营范

围内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在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类存款的存款基准利率；公司在财务有

限公司的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并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的

贷款利率。 上述关联存贷款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资金管理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财务

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4、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此关联交易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7-035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和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公司资金管理的灵

活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

业短期融资券业务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启迪桑德环境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继续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和中期票据，申请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本次拟计划申请注册规模

1、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总额度为20亿元人民币，根据

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次发行；

2、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注册总额度为10亿元人民币，根据市场

环境和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分次发行。

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日期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送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有效期内择机

发行。

三、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目的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可拓宽融资渠道，有利于应对日趋紧张的信贷压力，同时可适当优化融资

结构，补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营运资金、进行项目建设，实现资金的高效运作。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

据募集的资金将根据规定用于补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偿还债务、项目建设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四、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期限

公司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为不超过270天，公司拟发行的中期票据的期限为不超过3年。

五、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方式

公司本次拟申请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

开发行。

六、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利率

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

的市场状况，以簿记建档的结果最终确定。

七、决议有效期

本次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发行注册有效期内持

续有效。

八、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及公司需要在上述发行方案内，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方式、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

利率、募集资金具体用途签署必要的文件，聘请相应的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办理必要的手续并加以实施，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相关行动。

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前，公司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准备工作并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本次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事项，尚需经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及接受发行注册后实施。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7-036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美国

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推动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启迪桑德” ）实施走出去战略，积累先进

的国际经营管理经验以及积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经营管理人才及合作伙伴，夯实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

实现环保产业布局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2017年3月，公司与Harbor� Gree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olding� Inc.（以下简称“Harbor� Green� Resources” ）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在美国洛杉

矶成立合资公司Tus-Sound(� U.S� .)Los� Angeles� Green� Energy� Co.,� Inc.（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注

册资本1,500万美元，其中启迪桑德出资1,05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70%；Harbor� Green� Resources�出资

45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30%。

（二）2017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美国出资设立合

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1,050万美元与Harbor� Green� Resources合作，共同出资在美国洛杉矶成立

合资公司。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具体办理设立美国合资公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国家有关部门办

理审批备案、办理注册登记等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尚需经国家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后方可实施。

二、 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Harbor� Gree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olding� Inc.

注册地：19100� S.� Susana� Road.� Rancho� Domingguez.� California

办公地址：19100� s.� Susana� Road.� Rancho� Dominguez.� California

注册登记编号：C3611485

法定代表人：Sam� Shang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主营业务：回收利用；材料回收

股权结构及主要出资人情况：

出资人：Sam� Shang以货币形式出资 300万美元 ，持股比例为60%；Jacky� Lo�出资200�万美元，持股

比例为40%。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的美国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暂定）：启迪桑德美国洛杉矶新能源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us-Sound� US� Los� Angeles� New� Energy� Co.,Ltd

公司性质：C型法定公司

注册资本：1,500万美元

投资总额：4,462万美元（项目一期投资总额，以最终决算为准）

注册地址：美国加州洛杉矶（办公地点双方协商确定）

经营范围：市政、工业垃圾的收集收运、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再生资源投资、报废汽车拆解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美元） 出资比例

1 启迪桑德 1,050 70%

2 Harbor�Green�Resources 450 30%

3 合计 1,500 100%

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启迪桑德与Harbor� Green� Resources均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双方自有资金。

上述信息，以主管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Harbor� Gree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olding� Inc.

（一）甲乙双方同意设立合资公司从事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拟设立的公司名称拟定为“启迪桑德美国

洛杉矶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公司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二）注册资本及比例

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万美元。 甲方以货币方式出资1,050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70%；乙方以货币方

式出资450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30%。

甲乙双方均以现金出资。 甲乙双方按期足额缴纳资本金，后期项目增资按占股比例同比例增资。

（三）组织机构

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由5名董事会组成，甲方委派4人，乙方委派1人。 董事长由甲方委派，为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 合资公司设总裁1名，副总裁1人，财务总监1人，秘书1人。

（四）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申请设立合资公司，随时了解合资公司的设立工作进展情况。

2、签署合资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法律文件。

3、审核设立过程中筹备费用的支出。

4、推举合资公司的董事候选人名单。

5、双方约定对于本项目中的土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需要通过有限招标确定施工单位，结合甲、乙双方

各自优势，优先考虑甲、乙相关的分公司或者子公司。

6、合资公司成立后，按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应享有的权

力。

（五）合营期限

公司经营期限暂定为30�年。 若需要延长，双方协商。

（六）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的规定提交出资额的，从逾期第一个月算起，每逾期一个月，违约一方应缴付出资

额的5%的违约金给守约一方。如逾期3个月仍未提交，除累计交付应交出资额的15%的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

要求终止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2、由于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过失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过失，

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七）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以及甲方董事会批准并对外公示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以中英文书就，如中英文内容存在不一致，以中文为准。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设立美国公司的目的

通过在美国洛杉矶设立启迪桑德美国洛杉矶新能源有限公司促进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积累先进的国

际经营管理经验和积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经营管理人才及合作伙伴，实现环保产业布局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同时利用驻外平台积极获取先进的环保技术信息，提高公司的国际影响力。

2、设立美国公司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美国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在境外设立公司，需要

尽快熟悉并适应美国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商业环境，关注美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投资政策变动所带来的风险；

（2）美国公司设立后，公司业务范围的进一步拓宽也增加了公司管理及运作的难度，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层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且公司首次跨国运营，没有相关经验，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境外投资行为，尚需经国家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相关主管部门进

行审批，是否顺利通过审批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公司注册地在美国，注册事宜仍需当地审批部门审批。

综上所述，在境外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延伸公司产业链，增加获利能力，有助于提高公司国际知名度，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启迪桑德与Harbor� Green� Resources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7-037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公告所述外投资事项如下：

1、对外投资事项一：公司决定出资人民币20,000万元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投资设立西藏启迪桑德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

2、对外投资事项二：公司决定由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600万元与非关联法人道县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省道县共同投资设立道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3、对外投资事项三：公司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万

元；

4、对外投资事项四：公司决定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青

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按原出资比例增资人民币16,500万元。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44,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9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42%。

二、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需履行的程序：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所进行的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性质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2、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将视本次对外投资进展事项及投资主体从事具体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事项一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投融资能力、资本运作和业务整合能力，培育新的利润增

长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出资设立西藏启迪桑德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创投” ），西藏创投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由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西藏出资设立投资平台公司的议案》。

2、对外投资事项二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为实施道县城乡环境卫生设施一体化PPP项目，公司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新环卫” ）与道县人民政府授权的道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道县城投” ）在道县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名称拟定为“道县启迪桑德环

卫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县环卫” ），道县环卫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万元，其中，桑德新环卫出资

人民币3,6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道县城投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2）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道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省道县

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3、对外投资事项三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晋清” ）实施

长治市污泥餐厨垃圾处置PPP项目工程建设需要，公司决定对长治晋清进行增资，将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

万元增至人民币5,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万元由公司全额认缴。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治晋清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2）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4、对外投资事项四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因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州益源” ）所属项目

工程建设需要，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青州益源增资，将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至人民币17,000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6,500万元由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合加” ）按原出资比例认缴。 本次增资完成后，青州益源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7,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变更为人民币15,300万元，湖北合加出资变更为人民币1,700万元，分别占青州益源注册资本的90%、10%。

（2）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系设立法人主体和对子公司进行增资，以开展环保投资及区域环保项目、市政基

础设施PPP项目建设等，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其他有权

机构审批，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上述子公司的设立及增资的相关工商登记事宜，并视设立、增

资进展及后续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对外投资事项一系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西藏创投，不涉及交易对方。

2、对外投资事项二系桑德新环卫与道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道县环卫，交易

双方情况介绍如下：

（1）公司名称：道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124750623813B

公司住所：道县潇水南路21号（财政局内）

法定代表人：胡绍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03年7月1日

经营范围：筹集城镇建设资金，投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土地储备整理与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经

营管理国有资产，投资咨询服务（凡涉及行政审批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审批文件及许可证经营，法律、法规禁

止的不得经营）

股权结构：道县人民政府持有其10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桑德新环卫与道县城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资源或者义

务转移之约定。

（2）公司名称：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3063276205

公司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宇路3号1号楼2305室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环卫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清洁服务；城市环境卫生

管理；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关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

计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道路货运代理；销售汽车、汽车配件、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杂货；汽车租

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租赁环卫专用设备；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城市园林绿化；城市生活垃圾清

扫、收集、运输、处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桑德新环卫100%的股份，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对外投资事项三系公司对长治晋清进行增资，不涉及交易对方。

4、对外投资事项四系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对青州益源进行增资，交易对方情况介绍如下：

公司名称：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670373252A

公司住所：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捌仟陆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风电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技术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再

生资源的回收、处理、经营（不含进口可用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的回收）；机电设备及配套件

的进出口分销（不含国家限制和禁止的货物和技术）、制造、安装；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橡胶制品生产及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专用汽

车、自卸式半挂垃圾车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有效许可证件方可经营）；农业机械生

产与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湖北合加100%股权，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对外投资事项一

（1）出资方式：公司对外投资设立西藏创投时，以自有资金货币方式出资。

（2）标的公司西藏创投情况：

①企业名称拟定为“西藏启迪桑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②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经营范围暂定，以工商

部门核准为准）。

③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对外投资事项二

（1）出资方式：桑德新环卫与道县城投共同对外投资设立道县环卫时，桑德新环卫以自有资金货币方式

出资。

（2）标的公司道县环卫基本情况：

①企业名称拟定为“道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②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城乡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废旧物资

回收；环卫设备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运；再生资源回收；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以工商登

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③股权结构：桑德新环卫出资人民币3,6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道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3、对外投资事项三

（1）出资方式：公司对长治晋清进行增资时，公司以自有资金货币方式出资。

（2）标的公司长治晋清基本情况：

①经营范围：环保科技研发与应用；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置、治理及科技研发；污泥及餐厨处理设备及相关

配套系统的设计、开发、运营、管理；环保设备维护、运营；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燃气经营：沼气生产及销售；电

力业务：沼气发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②本次增资前长治晋清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 货币 100%

本次增资后，长治晋清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0 货币 100%

长治晋清成立于2016年12月29日，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4、对外投资事项四

（1）出资方式：公司和湖北合加对青州益源进行增资时，双方均以自有资金货币方式出资。

（2）标的公司青州益源的基本情况：

①经营范围：环保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②本次增资前，青州益源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450 货币 90%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50 货币 10%

合计 500 100%

本次增资后，青州益源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5,300 货币 90%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1,700 货币 10%

合计 17,000 10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青州益源总资产为205,221,912.42元，负债总额为200,221,912.42元，净资产为

5,000,000.00元，目前该项目处于在建期。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外投资事项一、对外投资事项三系公司直接对外投资，不涉及交易对方，无对外投资协议。

（二）对外投资事项二系桑德新环卫与道县城投就设立合资公司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其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道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

1、合资公司定名为道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最终以实际注册机关核准名称为准），项目公司在

中国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登记注册。

2、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城乡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

废旧物资回收；环卫设备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运；再生资源回收；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万元，甲方股权比例10%，乙方股权比例90%，首期出资是甲方

100万元，乙方900万元，后期按出资比例同时增资。 首次实缴资金 1，000�万元。 其中甲方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或者等值的固定资产，乙方出资金额人民币900�万元。

4、合资公司合资期限为三十年，从签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计算。 合资期限届满，经双方协议可申

请延长合同期限，但应在合资期满前六个月提出，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5、公司的组织结构

①股东会由项目公司全体股东组成，股东按实缴出资比例享有表决权。 合资公司获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之日，为合资公司股东会成立之日。

②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 甲方委派一人，乙方委派四人。 董事长一名由

乙方委派董事担任，副董事长一名由甲方委派董事担任。 董事长为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

③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一名，乙方委派一名，职工监事一名。 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甲

方委派的监事担任。

④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经营管理机构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包括总经理一

人、副总经理若干人（包括财务、技术等方面）和董事会确定的其他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其中总

经理由乙方提名、董事会聘任，任期三年。

6、违约责任

①任何一方应负责赔偿在合资公司设立过程中因其行为的过错给其他方造成的任何损失。

②若合资公司注册成立后， 因甲乙双方自身原因导致双方各自负责的资金未按投资计划到位超过120

天，则违约方股东应临时让渡董事会中的一票表决权给守约方，在违约方负责的资金到位之时，一票表决权

自动还给违约方董事。

③任何一方应有权获得因其他方违反本合同约定而使该方遭受的任何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

偿由违约方支付。

7、合同生效及其他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盖章，并经各自权力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对外投资事项四系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对青州益源按原出资比例增资事宜，就该增资事宜签署了

《增资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同意对青州益源进行同比例增资，将青州益源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至17,000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6,500万元，其中，甲方以货币形式认购新增出资人民币14,850万元；乙方以货币形

式认购新增出资人民币1,650万元。

2、增资完成后，青州益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0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人民币15,30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90%；乙方出资人民币1,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3、增资完成后，青州益源股东会仍由甲方、乙方组成，双方的出资比例、股东权利和义务等事项均未发生

改变，全体股东将重新修改《青州益源公司章程》，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及公司

章程备案手续。

4、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全面履行其按照本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应当赔偿由此而给非违约方造成的

一切经济损失。

5、本协议于双方盖章并经有关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新设、增资的子公司将具体负责环保项目投资及实施市政PPP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等相关业务；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方向属于国家法律、法规支持发展的行业，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有利

于增强公司在市政PPP及环保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预计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视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及后续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桑德新环卫与道县城投签署的《合资经营合同》；

3、公司与湖北合加签署的《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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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上年实际经营情况和2017年年度经营预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在2017年度与桑德集团有限

公司及文一波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6,679.24万元。

2、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需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届时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将回避表决。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在

2017年与关联方发生采购燃料和动力、提供劳务、接受劳务和销售产品等关联交易。 根据上年实际经营情况

和2017年年度经营预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在2017年度与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及文一波先生实际控制的

企业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6,679.24万元。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其持有公司14.87%股权，且其实际控制人

文一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与桑德集

团及文一波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7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的议案》，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议案，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了表决。 上述议案

需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届时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桑顿新能源有限

公司

采购锂电池 市场定价 4,000.00 0.00 0.00

小计 4,000.00 0.00 0.0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 商

品

桑德集团有限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销售环保设

备

市场定价 209.50 59.71 68.88

北京桑德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销售环保设

备

市场定价 2,033.50 380.60 2,204.38

小计 2,243.00 440.31 2,273.26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湖北慧智环境科

学研究有限公司

项目技经分

析

市场定价 3.00 0.00 0.00

小计 3.00 0.00 0.0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湖北慧智环境科

学研究有限公司

出具项目环

评报告

市场定价 13.00 8.00 190.50

北京桑德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项目工程设

计费

市场定价 404.04 0.00 6,081.36

桑德集团有限公

司

班车车身广

告

市场定价 9.00 9.00 0.00

湖北汇楚危险废

物处置有限公司

危废处置 市场定价 7.20 7.20 0.00

小计 433.24 24.20 6,271.8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6年度及以前年度，公司未对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进行预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达到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单项审议，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关联交易数量有所增长，为提高关联交易事项审批的效率，特对2017年日常经

营关联交易作出预计，并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701921XX

住所：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奔驰西路7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泽林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充电站、充电桩、充电器、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终端设

备）、锂离子电池电动车（含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道路交通电动车）等主营产品及其配件的研究、开

发、制造、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运输服务；废旧电池回收；房屋租赁。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控股股东为桑德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文一波先生。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2,688,203,671.94元，净资产1,093,531,085.05元，

2016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43,856,567.94元，净利润 48,648,488.46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2、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915404007214721638

住所：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福清花苑商住楼1单元402号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专业承包；经济贸易咨询；销售机械设备。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为文一波先生。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8,070,167,804.17元，净资产3,070,538,572.32元，

2016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5,210,740.40元，净利润1,372,991,722.56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3、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363642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皂君庙甲7号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限分支机构经营）；研究、开发水处理技术；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

的产品；承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设计、工程咨询（涉及专项许可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为文一波先生。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合并口径总资产12,

818,542,897.93元，净资产3,236,726,179.77元，2016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224,774,505.37元，净利润

442,298,951.46元。

4、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MA487MYP0X

住所：咸宁市银桂路15号

注册资本：56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贺义锋

经营范围：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科研；环境保护技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控股股东为桑德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文一波先生。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5,789,220.88元，净资产1,526,805.68元，2016年度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2,827,679.68元，净利润-3,736,645.11元。

5、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7674035693

住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贺义锋

经营范围：废弃物处理、危险废物处理；生产销售环保设备；环保项目专业承包；环保项目的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91,078,524.87元，净资产为-81,235,459.22元，

2016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087,075.74元，净利润-22,314,052.42元。

股权结构：控股股东为桑德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文一波先生。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文一波先生，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14.87%的股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经营所需，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是依法存续且正

常经营的公司，财务状况及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主要包括向关联方采购燃料与动力、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工程设计服务以及向

关联方销售环保设备等，公司预计的2017年关联交易系根据各方业务的日常经营性需求，经各方平等协商，

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基础，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签署了如下关联交易协议：

（1）2017年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荆州桑德荆清水务有限公司（甲方）与桑德集团控股子公司湖北慧智

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乙方）签署了《荆州城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环评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

①在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所需的基本资料，并对其技术可靠性负

责；乙方向甲方提交正式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一式四份。

② 环评总经费共人民币4万元，在合同签订3日内支付2万元，在提交本项目环评报告表的同时应付清余

款2万元。

（2）2017年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荆州桑德荆清水务有限公司（甲方）与桑德集团控股子公司湖北慧智

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乙方）签署了《荆州草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环评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

①在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所需的基本资料，并对其技术可靠性负

责；乙方向甲方提交正式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一式四份。

② 环评总经费共人民币4万元，在合同签订3日内支付2万元，在提交本项目环评报告表的同时应付清余

款2万元。

（3）2017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桑德集团（乙方）签署了《桑德

集团班车车身使用协议》，合同主要内容为：

①乙方提供12辆班车车身作为广告发布载体出售给甲方；广告投放时间为1年。

②乙方12辆班车车身广告投放费用合计人民币9万元；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

付4.5万元作为预付款；班车广告制作完毕粘贴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余款。

③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2017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湖北合加” ）与桑德集

团控股子公司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乙方）签署了《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议》，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①甲方委托乙方处置甲方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危险废物。 在合同有效期内，如遇物价上涨、政策调整等

因素，甲乙双方可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重新协商制定新的处置价格。

②甲方在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运输到达乙方厂区后，经过称重，根据称重后所得危险废物的实

际重量*处置单价，向乙方支付处置费用。

③协议期限：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11月23日，协议到期后，双方进行协商，重新签订处置合同。

④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2017年1月，桑德集团（甲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乙方）签署了《高效生物转盘盘片及配

件采购合同》，合同主要内如如下：

①甲方同意从乙方购进并且乙方同意给甲方提供合同设备、技术服务以及技术培训。

②合同总价为8.4万元，甲方在收到货物、与合同金额等同的17%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现场负责

人签署的调试安装合格证明书后，支付8.4万元给乙方。

③交货时间：现货，以甲方通知为准。

④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且加盖公章后生效。

（6）2017年3月，桑德集团（甲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乙方）签署了《包埋载体生产线设备售

后服务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①甲方委托乙方对包埋载体生产车间的机械设备进行售后服务工作， 保障包埋载体生产线进行设备售

后服务后可以顺利进行生产。

②服务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乙方应尽快落实合同，售后服务工作应在2017年3月15日之前完成，不得

影响甲方日常生产。

③合同价款总金额为51.3101万元。 甲方验收合格后，10日内付款给乙方。

④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2017年3月，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海斯顿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

称：“北京海斯顿”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乙方）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①应甲方汕头铜盂项目设备需求，甲方同意从乙方购进并且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合同设备、设备运输、指

导安装、单机调试、技术培训以及质保期内售后服务。

②合同总价为95.6万元。

③付款方式：合同正式生效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金额为9.56万元的预付款；货到

甲方现场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金额为47.8万元；甲方在收到安装调

试合格证明书及与合同总金额等值的增值税发票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金额为28.68万元；甲

方在签发设备安全运行12个月的证明书等文件之日起15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金额为9.56万元的

质量保证金。

④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及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后生效。

（8）2017年3月，北京海斯顿（甲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乙方）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①应甲方通江泥溪镇项目设备需求，甲方同意从乙方购进并且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合同设备、设备运输、

指导安装、单机调试、技术培训以及质保期内售后服务。

②合同总价为26.5万元。

③付款方式：合同正式生效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金额为2.65万元的预付款；货到

甲方现场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金额为13.25万元；甲方在收到安装

调试合格证明书及与合同总金额等值的增值税发票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 金额为7.95万元；

甲方在签发设备安全运行12个月的证明书等文件之日起15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金额为2.65万元

的质量保证金。

④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及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后生效。

（9）2017年3月，北京海斯顿（甲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乙方）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①应甲方通江至诚镇项目设备需求，甲方同意从乙方购进并且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合同设备、设备运输、

指导安装、单机调试、技术培训以及质保期内售后服务。

②合同总价为57万元。

③付款方式：合同正式生效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金额为5.7万元的预付款；货到甲

方现场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金额为28.5万元；甲方在收到安装调试

合格证明书及与合同总金额等值的增值税发票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金额为17.1万元；甲方

在签发设备安全运行12个月的证明书等文件之日起15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 金额为5.7万元的质

量保证金。

④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及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后生效。

（10）2017年3月，北京海斯顿（甲方）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乙方）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①应甲方桐梓项目设备需求，甲方同意从乙方购进并且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合同设备、设备运输、指导安

装、单机调试、技术培训以及质保期内售后服务。

②合同总价为201.5万元。

③付款方式：合同正式生效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金额20.15万元的预付款；货到甲

方现场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金额为100.75万元；甲方在收到安装调

试合格证明书及与合同总金额等值的增值税发票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金额为60.45万元；甲

方在签发设备安全运行12个月的证明书等文件之日起15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 金额为20.15万元

的质量保证金。

④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及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系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而发生， 交易合同各项条款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交易各方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公正、合法，遵循了自愿、等价、有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对方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存在

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行为。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实施仅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经营活动的一个构成部分， 不影响公

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实施预计不会对公

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议案内容，对本 公告所述关联交

易事项表示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情形，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湖北慧智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湖北汇楚危险废

物处置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的关联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公司发生或拟进行的交易

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

符合市场规则；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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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7-039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

及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刘晓林女士的书

面辞职报告， 刘晓林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刘晓林女士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将

在公司技术专家委员会工作。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刘晓林女士关于辞

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申请，刘晓林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刘晓林女士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刘晓林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1,625,1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刘晓林女士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后，将继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公司章程》、《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2017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根据总经理张仲华先生的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新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新建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其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聘任程序、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张新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张新建先生个人简历：

张新建，1969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物流师。 曾就职乌鲁木齐铁路局，历任库尔勒建筑段书

记、总工，乌铁天汇集团总经理、董事长，乌铁金轮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乌铁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在任期间，

曾负责国家重点工程兰新高铁建设管理，并全面负责乌铁市政、物业、商业经营等管理工作，以及市场化建设

工作；2015年4月至今任职于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总监兼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张新建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新建先生未持有启迪桑德股票，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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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

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

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6年5月30日、2016年12月16日召开了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即?2016?年5月30日至2017年5月29?日）。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2016年12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有效期将于2017年5月29日届满。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即延长至2018年5月29日），除

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外，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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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年修订），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以及规范公司运作，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维护公众股东合法

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公司已

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项的议案》，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本次涉及修订条款对照表如下：

条款号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城市垃

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

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设计、建

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

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卫项目投资

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

输、处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市政给水、污

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土木工程建筑；

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发；货物进

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城市垃圾、工业

固体废弃物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

设施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

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市政给水、污水

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环卫项目投资建设、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电力工

程施工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含市政给排水、

污水处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含园林、绿化、

水体处理）技术研发、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工

程施工与设计；环境工程设计；道路工程施工与

设计；土木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

开发；信息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第一百一十条

5、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公司与

关联人发生的交易 （除公司受赠现金资

产和接受担保外） 均需经过董事会审议

通过；

对于金额超过3,000万元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的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权限：公司与关联自然

人发生的交易 （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

除外）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

联法人发生的交易 （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

担保除外）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由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

对于金额超过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不论数额大小，

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一十二

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六）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董事长

决定并安排未超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

项：

……

2、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的委托理财。

3、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的、以向金融机

构申请长短期借款为目的的资产抵押行

为。

4、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总资产比例10%以下或连续12个

月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总资产比例20%的新建、技改项目等投

资项目。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六）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董事长决定并

安排未超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项：

……

2、 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0%的、以向金融机构申请长短期

借款为目的的资产抵押行为。

3、 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比例10%以下或连续12个月累计金额不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20%的

新建、技改项目等投资项目。

第一百三十七

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并

安排未超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项：

1、……

2、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的委托理财。

3、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的、以向金融机

构申请长短期借款为目的的资产抵押行

为。

4、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总资产比例5%以下或连续12个月

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比例10%的新建、技改项目等投资

项目。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并安排未

超过如下标准的交易事项：

1、……

2、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

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金额低于30万元

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公司

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低于300万

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低于

0.5％的关联交易。

3、 一年内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的、以向金融机构申请长短期

借款为目的的资产抵押行为。

4、一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比例5%以下或连续12个月累计金额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10%的新

建、技改项目等投资项目。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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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6

年度募集资金

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622

号）核准，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采用向全体股东每10股配售3股

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2.71元。 截止2012年12月28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5,601,142股，募集资金总额1,850,590,514.82元，配股认购款利息收入113,

752.10元，扣除配股登记手续费145,601.14元，余额为1,850,558,665.78元。上述款项已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存入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西湖支行

7382510182100006041

1,550,558,

665.78

2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分行

110100120100010315 300,000,000.00

合计

1,850,558,

665.78

上述款项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37,555,697.48元及应退回的利息收

入113,752.1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12,889,216.20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2]第2-0060号验资报告。

2016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151,833.53元，均系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截止2016年12月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30,939,597.96元（包含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未使用募集资金0.00元。 募集

资金专户期末余额0.0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桑德环境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2年4月1日经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公司已与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于2012年12月31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等银行开设了两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公司无投资产品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

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1,288.9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3,093.96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

入金

额的

差额

(3)＝

(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偿还

银行

借款、

短期

融资

券

否

不 超

过9亿

未 调

整

不超

过9亿

81,

459.2

8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

流动

资金

否

剩 余

募 集

资金

未 调

整

剩余

募集

资金

15.18

101,

634.6

8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

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7-043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622

号）核准，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采用向全体股东每10股配售3股

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2.71元。 截止2012年12月28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5,601,142股，募集资金总额1,850,590,514.82元，配股认购款利息收入113,

752.10元，扣除配股登记手续费145,601.14元，余额为1,850,558,665.78元。

上述款项已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存入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西湖支行

7382510182100006041

1,550,558,

665.78

2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分行

110100120100010315 300,000,000.00

合计

1,850,558,

665.78

上述款项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37,555,697.48元及应退回的利息收

入113,752.1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12,889,216.20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2]第2-0060号验资报告。

2012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未投入使用。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1,559,192,800.00元， 未使用募集资金 268,341,

855.97元。 2013年度，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扣除手续费后金额为14,645,439.77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270,

051,767.32元，其中包括需从募集专户中扣除的发行费用1,709,911.35元。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本公司本年使用募集资金271,544,964.43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30,737,

764.43元（包含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未使用募集资金201,354.38元，2014年募集资金共产生利息3,

404,262.84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201,154.38元。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本年使用募集资金50,000.00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30,787,764.43元

（包含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未使用募集资金151,828.83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151,828.83元。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本年使用募集资金151,833.53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830,939,597.96元（包含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未使用募集资金0.00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0.00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无具体的投资项目，主要为偿还借款、短期融资券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三、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金额为0.00元，无闲置募集资金。

六、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资金结余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本年使用募集资金151,833.53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30,939,597.96元

（包含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未使用募集资金0.00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0.00元。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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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1,288.9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83,

093.9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83,

093.9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2013年：

155,

919.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4年：

27,

154.50

2015年： 5

2016年： 15.1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

资额 实际投

资金额

与募集

后承诺

投资金

额的差

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

募集后

承诺

实际投

资

募集前

承诺

募集后

承诺

实际投

资

投资金

额

投资金

额

金额

投资金

额

投资金

额

金额

1

偿还银

行借

款、短

期融资

券

偿还银

行借

款、短

期融资

券

不超过

9亿

不超过

9亿

81,

459.28

不超过

9亿

不超过

9亿

81,

459.28

不适用 不适用

2

补充流

动资金

补充流

动资金

剩余募

集资金

剩余募

集资金

101,

634.68

剩余募

集资金

剩余募

集资金

101,

634.68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181,

288.92

181,

288.92

183,

093.96

181,

288.92

181,

288.92

183,

093.96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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